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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壓力與負擔，將可有效提升醫療照護品質與效能。 

（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 206 臺南震災受到國人關切，地方與中央

政府競相祭出高容積率獎勵誘因來獎勵民間都更，實值商榷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7-196） 

黃委員就 206 臺南震災受到國人關切，地方與中央政府競相祭出高容積率獎勵誘因來獎勵民

間都更，實值商榷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係政府為達到一定目的，營造良好居住品質或解決都市問題，以建築容積鼓

勵建築基地申請人配合政策目的，所提出具鼓勵性質的施政措施，通常具有相當之公共利益

、明確之對價等，常見的容積獎勵事項類型有促進都市更新、鼓勵一定規模整體開發、提供

公眾停車空間、留設公共開放空間、縮短建設時程、捷運場站土地開發及高氯離子建築物（

海砂屋）改建等。其獎勵得依其目的、適用條件、規模、額度、時程等給予不同程度的獎勵

，並訂有總量之限制。 

二、近年來各種天然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建築設計規範朝更嚴謹、更安全的方向予以

修正，然依早期的建築規範興建的建築物，有耐震能力不佳、公共安全的情形時，面臨改建

或補強的沈重財務負擔，經常成為無法推動的主因，因此在整體環境尚可接受的範圍內，給

予適度的容積獎勵，有助於達到改善居住安全及帶動都市更新的效果。有關容積獎勵項目的

訂定，本部營建署主管之法規除依都市更新條例外，已不再有獎勵規定，容積獎勵係因地制

宜，由地方政府視地方實際發展的需要及施政計畫，透過都市計畫程序予以訂定、檢討，且

獎勵之要求應具體明確，不應無條件的全面性獎勵。 

三、至於增額容積之概念係基於政府投入資源興辦公共建設，創造之價值理應由全民共享，惟土地

所有權人僅因持有土地即享有高額增值利益，政府僅得到稅收，顯不相當。因此，評估公共

建設完成後，都市發展所增加的部分容受力或承載力，由政府取得可增加的容積，將該等容

積價值挹注於公共建設經費，藉以達到公共利益全民共享的目的。至於原應由各級政府取得

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因所需經費龐大，政府可運用之財源有限，採容積移轉方式可兼顧民眾

權益，且移轉量均有上限規定，尚不至於造成都市發展失控之情形。 

四、按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

視都市更新事業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同條第 3 項並授權本部訂定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獎勵項目包括提供社區使用公益設施、協助開闢公共設施、歷史藝術價值建

築物保存、整體規劃設計對於都市環境有正面貢獻（包括提供額外開放空間等）、採用綠建

築或智慧建築設計、更新時程獎勵、完整街廓開發、處理舊違章建築戶等，上開容積獎勵項

目並無耐震容積獎勵；另本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4 款亦明定，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

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得給予獎勵，惟各項都市更新獎勵項目累計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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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 1.5 倍之法定容積。 

五、都市更新容積獎勵案件申請時，如另外申請其他獎勵，依上開辦法規定應併同提出申請，納入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經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熱心公益人士組成之審議會予以審議，獎

勵重複者並予扣除；主管機關於審議時，得針對所定獎勵項目，於容積獎勵上限範圍內考量

對環境之衝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等因素後審核給予容積獎勵。都市更新係為促進都市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容積獎勵亦非無條件給予，為避免對都市計畫造成失序發展之影響，

各項容積獎勵規定仍應適度且對都市環境具一定正面貢獻性始得適用之。 

（十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海外華僑日前遭建議應立法定義『臺

僑』─臺灣出去的臺僑乙節，籲請政府應即明確立場，俾免混淆

視聽，傷及忠貞華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65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7-194） 

黃委員昭順就「海外華僑日前遭建議應立法定義『臺僑』－臺灣出去的臺僑乙節，籲請政府

應即明確立場，俾免混淆視聽，傷及忠貞華僑」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僑務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僑胞向為我國珍貴的資產，一般而言，「華僑」係以下列二大範疇為基礎：(一)僑居國外國民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可分為在臺設有戶籍者及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二）未能提具中

華民國國籍證明文件之僑居國外華裔人士及其後代；至「臺僑」則一般泛指自臺灣移出者及

其後代。 

二、「僑胞」之定義，或因其範疇甚難規範，或因我國之歷史背景、政治因素考量，致未明確定義

，惟以政府長年推動僑務工作的經驗來看，僑胞定義上的模糊，確為我僑務工作上帶來相當

可為的彈性空間及優勢。 

三、面對海外僑務高度競爭的局勢及當前國家發展關鍵時刻，為務實鞏固並擴增海外友我力量，只

要是支持中華民國、熱愛臺灣以及認同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之海外華人，都是政府僑務

工作應該服務與爭取的對象，尤其以臺灣目前面臨的困難處境，我們不但希望從臺灣移出的

僑胞支持自己的故鄉，更要爭取所有認同中華民國的海外華人壯大支持力量。 

四、因此，政府長年秉持著「凡客觀上具華裔血統，主觀上支持中華民國、熱愛臺灣者，皆是政府

應該爭取服務的對象」的原則，推動各項僑務工作。當前政府政策推動的重點，不應耗費心

思在劃分華僑與臺僑，分散友我力量；而應在於如何持續廣納及整合僑界資源，配合國家總

體發展需要，與時俱進協助政府各領域政策之推動，因為，不論是臺僑或華僑，都是臺灣至

為重要的戰略資源，絕對是我國在外交、經貿等相關重要領域上，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優勢。 

五、政府將持續貫徹憲法使命，並以務實、熱忱及專業，加強連結各相關部會、各地方政府及民間

資源整合，也與全球各僑區僑務委員、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各界熱心僑務人士，共同服務廣布

全球僑胞，保障僑民各項權益，同時結合僑胞本身的戰略優勢，支援協助國家現階段外交拓

展、文化傳揚、國際市場經營、產業發展及人力資源發展等重要工作，展現全球僑胞支持國


